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60號

上  訴  人  黃銓榮  

            黃徐兑  

            黃轉成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何宥昀律師

被上訴人    惟宇建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崇展  

訴訟代理人  莊佳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

月28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65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4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黃銓榮負擔四分之三、上訴人黃徐兑及

黃轉成各負擔八分之一。 

　　事實及理由

一、按當事人於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如不許其

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6

款定有明文。上訴人提起上訴後，所提出依適用或類推適用

民法第425條之1、第838條之1規定，係合法占有土地之抗辯

（本院卷第80至84頁），固屬於二審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

惟事涉被上訴人是否得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請

求上訴人拆除建物返還土地，如不許上訴人提出上開新攻擊

防禦方法，對其顯失公平，依上開規定，應許其提出前開抗

辯，先予敘明。

二、被上訴人主張：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

爭土地）及其上同段00建號建物（即原判決附圖《下稱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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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編號A所示主建物，以下就該建物稱A建物，並與系爭土

地合稱系爭房地）原為訴外人柏林建設有限公司（下稱柏林

公司）、黃銓榮、黃徐兑及黃義烈共有。柏林公司前向臺灣

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起訴請求分割系爭房地，經

同院以111年度訴字第209號分割共有物事件判決變價分割

（下稱系爭分割共有物事件）確定後，柏林公司再向臺南地

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由臺南地院以112年度司執字

第17375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被上

訴人於拍賣程序中以新臺幣（下同）3,397,000元拍定取得

系爭房地。惟系爭土地上現有如附圖所示黃銓榮所有之編號

B建物（二層鐵皮屋、基地面積75.01平方公尺，下稱B建

物）及上訴人共有之編號C建物（倉庫、基地面積43.34平方

公尺，下稱C建物），為未保存登記建物，非系爭分割共有

物事件分割標的，亦不在拍賣範圍，卻無權占用被上訴人所

有之系爭土地，致被上訴人無法完整利用系爭土地。為此依

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黃銓榮拆除B建

物、上訴人拆除C建物，並將各該占用之土地返還被上訴人

等語。

三、上訴人則以：系爭房地及C建物原均為黃火山所有，黃火山

死亡後，均由配偶黃徐兑、三個兒子即黃轉成、黃義烈（於

民國113年10月12日死亡）、黃銓榮繼承並保持共有。因黃

轉成積欠債務，其就系爭房地應有部分4分之1遭拍賣，由柏

林公司拍定取得，嗣柏林公司提起系爭分割共有物事件請求

分割系爭房地，上訴人在該案主張原物分配，惟法院不採，

判命變價分割，上訴人不懂判決內容而未提出上訴，被上訴

人透過變價拍賣程序取得系爭房地全部所有權。B建物是黃

銓榮於83年間，經過黃火山同意後單獨出資興建，作為經營

洗衣店使用，並與配偶、子女同住於該處迄今。黃銓榮與黃

火山間就B建物所坐落之土地，存有以建築B建物居住永久使

用目的之使用借貸意思表示合致，黃銓榮已取得B建物坐落

之基地利用權。黃火山死亡後，黃銓榮與其餘繼承人，亦已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就該部分土地達成默示分管契約，柏林公司已知其上有B建

物存在，仍應買取得黃轉成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係默許

B建物繼續使用土地。因系爭執行程序中僅拍賣系爭土地，

並由被上訴人拍定，致B建物及坐落之土地所有權人各異，

參酌民法第425條之1之立法理由、規範目的及債權物權化之

趨勢，應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推定在B建物得使

用期限內，就所占用之土地有租賃關係，屬有權占有。C建

物原為黃火山起造，當時坐落之土地亦為黃火山所有，黃火

山死亡後，由黃火山之全體繼承人共有，柏林公司已知系爭

土地上有C建物存在，仍應買取得黃轉成就系爭土地之應有

部分，亦係默許C建物繼續使用土地。因系爭執行程序僅拍

賣系爭土地，致C建物及坐落之土地所有權人各異，應適用

或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並適用第838條之1規

定，即就C建物坐落之土地，有推定租賃關係或有法定地上

權之合法占有權源存在。被上訴人請求拆除B、C建物，均於

法無據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

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

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本件不爭執事項：

　㈠黃火山與黃徐兑為夫妻關係，其二人育有三子，分別為黃轉

成（長子）、黃義烈（次子）、黃銓榮（三子）。黃火山於

105年6月19日死亡，繼承人為黃徐兑、黃轉成、黃義烈、黃

銓榮；嗣黃義烈於113年10月12日死亡，繼承人為黃徐兑、

黃轉成、黃銓榮，均未拋棄繼承。

　㈡系爭房地原為黃火山所有，黃火山於105年6月19日死亡後，

由黃徐兑、黃轉成、黃義烈、黃銓榮等4人於105年7月20

日，以繼承為原因為所有權移轉登記，應有部分各4分之1。

嗣因黃轉成積欠債務，經債權人聲請拍賣其就系爭房地應有

部分4分之1，由柏林公司拍定，並於110年4月1日以拍賣為

原因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柏林公司再於110年5月11日以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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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兑、黃義烈、黃銓榮為被告，向臺南地院就系爭房地提起

分割共有物訴訟，經臺南地院於111年11月24日以111年訴字

第209號判決（原審卷第31至39頁，下稱系爭分割共有物判

決）系爭房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共有人按應有部分

比例分配，系爭分割共有物判決於111年12月22日確定。嗣

柏林公司持系爭分割共有物判決聲請強制執行，由臺南地院

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被上訴人於系爭執行事件中，以3,39

7,000元拍定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該次拍賣通知書、拍定

筆錄如原審卷第44至45頁所示），並於113年4月3日以拍賣

為原因為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審卷第29頁）。

　㈢系爭土地上另坐落有如附圖編號B所示二層鐵皮屋（即B建

物）、編號C所示倉庫（即C建物），坐落系爭土地之位置及

面積如附圖所示，均未經第一次所有權登記，非系爭分割共

有物判決之分割標的，亦不在系爭執行程序之拍賣範圍內。

　㈣B建物為黃銓榮興建，為黃銓榮單獨所有，目前由黃銓榮及

其配偶、子女居住，並經營○○洗衣店使用。C建物係黃火

山興建，黃火山、黃義烈死亡後，由黃徐兑、黃轉成、黃銓

榮共有，目前其內有隔間作為倉庫及廚房使用。 

六、本件爭執事項：

　㈠B、C建物占有系爭土地，有無合法權源？

　㈡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黃銓榮

應將B建物拆除，將占用土地返還被上訴人，並請求黃徐

兑、黃轉成、黃銓榮應將C建物拆除，將占用土地返還被上

訴人，有無理由？　　

七、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

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

1項前段、中段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

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

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

事實無舉證責任，應由占有人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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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85年度

台上字第112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上訴人為系爭土

地所有權人，B建物為黃銓榮單獨所有，C建物為上訴人共

有，B、C建物均坐落在系爭土地上，占用面積如附圖所示

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㈡至㈣），堪信為真

實，依前開說明，上訴人辯稱B、C建物就系爭土地並非無

權占有，自應由上訴人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

實舉證證明之。

　㈡就C建物部分：

　　上訴人辯稱C建物原為黃火山起造，當時坐落之系爭土地亦

為黃火山所有，黃火山死亡後，系爭土地及C建物均由黃火

山之全體繼承人共有，柏林公司已知系爭土地上有C建物存

在，仍應買取得黃轉成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亦係默許C

建物繼續使用土地，因系爭執行程序僅拍賣系爭土地，致C

建物及其坐落之土地所有權人各異，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

第425條之1第1項：「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

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

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

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

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其期限不受第449條第1項規定之限

制。」之規定，並適用第838條之1：「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

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因強制執行之拍賣，其土地與建築

物之拍定人各異時，視為已有地上權之設定，其地租、期間

及範圍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得請求法院以判決

定之。其僅以土地或建築物為拍賣時，亦同。」之規定，即

C建物就其坐落之土地，有推定租賃關係或有法定地上權之

合法占有權源存在等語；被上訴人則否認本件有民法第425

條之1第1項、第838條之1規定之適用或類推適用。經查：

　　⒈按各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因分割而得之物，按其應有部

分，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責任，民法第825條定有明

文。次按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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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共有人之聲請，命為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變賣原

物為價金之分配，此等分割方法之判決一經確定，則各共

有人對他共有人因分割而取得之物，按其應有部分，即應

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義務（最高法院50年台上字第919

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再按共有物經法院判決分割確定

者，原來共有人之占有，除另有約定外，難謂有何法律上

之原因；共有物之分割，經分割形成判決確定者，即生共

有關係終止及各自取得分得部分所有權之效力。共有人對

於他共有人分得之部分，既喪失共有權利，除經共有人協

議或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為決定，共有人不得任意占

有使用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不因嗣後係由同屬原共有人拍

定取得共有物所有權而有所不同。此與民法第425條之1及

第838條之1乃在規範房屋及土地因同屬一人情形時，土地

所有人無從與自己所有之房屋約定使用權限，倘因而異其

所有人，基於房屋一般價值甚高及其既有之使用權保護之

考量，為調和土地與建物之利用關係，承認在房屋得使用

期限內，有租賃關係或擬制有地上權存在之情形，尚難謂

為相同，自無民法第425條之1或第838條之適用或類推適

用（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641號判決先例、107年度台

上字第879號、112年度台上字第22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

照）。

　　⒉系爭土地原為黃火山所有，黃火山於105年6月19日死亡

後，由黃徐兑、黃轉成、黃義烈、黃銓榮等4人繼承，應

有部分各4分之1，嗣黃轉成之應有部分由柏林公司拍定取

得所有權，系爭土地再經法院判決變價分割確定，由被上

訴人拍賣取得所有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

㈡），則依前開說明，上訴人應對被上訴人負與出賣人同

一之擔保責任，因上訴人共有之C建物坐落在系爭土地，

被上訴人即不能完全使用系爭土地，且自被上訴人取得系

爭土地所有權後，上訴人已喪失系爭土地共有之權利，其

占有難認有何法律上之原因，上訴人即應拆除C建物，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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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系爭土地交還被上訴人。此與民法第425條之1及第838

條之1之規範意旨，係為解決同屬一人所有之土地及其上

房屋，分由不同之人取得所有權時之房屋與土地利用關

係，其目的在於房屋所有權與基地利用權一體化之體現，

以保護房屋之合法既得使用權，而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

內有租賃關係、或擬制有地上權存在之情形，尚有不同。

從而，上訴人就C建物所占用之系爭土地，與被上訴人間

自不成立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之租賃關係或第838條之1規

定之法定地上權。

　　⒊按所謂類推適用，係就法律未規定之事項，比附援引與其

性質相類似事項之規定，加以適用，為基於平等原則及社

會通念以填補法律漏洞的方法，倘無法律漏洞，自不生類

推適用而補充之問題（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923號民

事判決要旨參照）。查共有人於共有物分割後，於原物分

割之情形，依民法第825條規定，各共有人，對於他共有

人因分割而得之物，按其應有部分，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

保責任；於變價分割之情形，全體共有人亦應對拍定人負

瑕疵擔保責任乙情，已如前述，堪認共有人在特定部分土

地上所興建之房屋，於共有關係因分割而告消滅時，該房

屋有無繼續占用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法律已有規定，非

屬法律未規定之事項，無法律漏洞，自無以類推適用民法

第425條之1或第838條之1規定之方式，予以補充之必要。

上訴人主張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838條之1規

定，就C建物坐落之土地有租賃關係或擬制地上權存在等

語，尚難採認。此外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於被上訴人取得

系爭土地所有權後，兩造曾就系爭土地為使用協議，或上

訴人仍有其他合法占用權源，則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所有

C建物並無占用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應堪採認。　

　㈢就B建物部分：

　　上訴人辯稱就B建物坐落之土地，黃銓榮與黃火山存有以建

築B建物居住永久使用目的之使用借貸意思表示合致，黃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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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死亡後，黃銓榮與其餘繼承人亦已就該部分土地達成默示

分管契約，其後柏林公司已知其上有B建物存在，仍應買取

得黃轉成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係默許B建物繼續使用土

地，系爭土地經被上訴人拍賣取得所有權，應類推適用民法

第425條之1規定，推定黃銓榮在B建物得使用期限內，就B建

物坐落之土地有租賃關係，屬有權占有等語；被上訴人則辯

稱本件並無民法第425條之1之適用或類推適用等語。經查：

　　⒈按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之全部劃定範圍，各自占用共有物之

特定部分而為管理者，為共有物之分管契約（最高法院86

年度台上字第138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共有物分管之

約定，不以訂立書面為要件，倘共有人間實際上劃定使用

範圍，對各自占有管領之部分，互相容忍，對於他共有人

使用、收益，各自占有之土地，未予干涉，已歷有年所，

非不得認有默示分管契約之存在（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

第137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分管契約，係共有人

就共有物之使用、收益或管理方法所訂立之契約，共有人

請求分割共有物，應解為有終止分管契約之意思，是共有

物經法院判決分割確定者，無論所採行分割方法為何，縱

共有人於共有物分割之前訂有分管契約，亦因分割共有物

而失其效力，則原來共有人之占有，除另有約定外，即難

謂有何法律上之原因。僅分割方法採行變價分割時，因於

該判決確定時，不當然發生共有物變賣之效果，共有物之

所有權主體尚未發生變動，共有人間之共有關係應延至變

賣完成時消滅而已。而分管契約既經判決分割共有物確定

而消滅，共有物之用益及管理回復原來之關係，除非經共

有人協議或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為決定，共有人不得

任意占有使用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且不因係由同屬原共有

人之人拍定取得共有物所有權而有所不同（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297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879號民事判決意

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所辯黃銓榮與黃火山之其他繼承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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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建物坐落土地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乙事，表示沒有意見

等語（本院卷第197頁），則黃銓榮與黃火山之其他繼承

人，就B建物坐落之土地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之事實，固

堪認定。惟縱然系爭土地之原所有權人，就B建物所坐落

之系爭土地前有默示分管協議存在，依上開說明，共有物

經法院判決分割確定者，無論所採行分割方法為何，縱共

有人於共有物分割之前訂有分管契約，亦因分割共有物而

失其效力，原來共有人之占有，除另有約定外，即難謂有

何法律上之原因，僅分割方法採行變價分割時，因於該判

決確定時，不當然發生共有物變賣之效果，共有物之所有

權主體尚未發生變動，共有人間之共有關係應延至變賣完

成時消滅而已。系爭土地既經臺南地院以系爭分割共有物

事件，於111年11月24日判決變價分割，於111年12月22日

確定，柏林公司執系爭分割共有物判決聲請強制執行，被

上訴人在系爭執行事件中，以拍賣為原因取得系爭土地之

所有權全部，並於113年4月3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不

爭執事項㈡），則系爭土地原共有人之共有關係，至變賣

完成時即已消滅，黃銓榮即令於系爭土地分割前，基於默

示分管契約而占有使用B建物所坐落之土地，該分管契約

亦已因裁判分割而歸於消滅，不因係由原共有人或第三人

拍定取得共有物之所有權而有異，黃銓榮原基於分管契約

所為之占有，即難謂有何法律上之原因，而不得再依原默

示分管協議主張為有權占用。

　　⒊又按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所稱「土地及房屋同屬一人所

有」包括「土地及房屋同屬相同之共有人」及「土地共有

人數除與房屋相同之共有人外，尚有其他共有人」之情形

在內，土地共有人倘經其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在共有土

地上興建房屋，而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出賣者，除當

事人另有約定外，固應推斷土地承買人默許房屋承買人繼

續使用土地（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民事判決

意旨參照）。惟依民法第825條規定，各共有人，對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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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人因分割而得之物，按其應有部分，負與出賣人同一

之擔保責任。共有人於共有物分割以前，固得約定範圍而

使用之，但此項分管行為，不過暫定使用之狀態，與消滅

共有而成立嶄新關係之分割有間，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

物，應解為有終止分管契約之意思，故共有物經法院判決

分割確定時，先前共有人間之分管契約，即生終止之效

力。共有人在分管之特定部分土地上所興建之房屋，於共

有關係因分割而消滅時，該房屋無繼續占用土地之權源。

且因共有人間互負擔保義務，不因分割共有之土地，而與

地上物另成立租賃關係，此與民法第425條之1規範意旨，

係為解決同屬一人所有之土地及其上房屋由不同之人取得

所有權時之房屋與土地利用關係，其目的在於房屋所有權

與基地利用權一體化之體現，以保護房屋之合法既得使用

權，而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之情形尚有

不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09、662號、109年度台

上字第297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8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

照）。

　　⒋依前所述，黃銓榮與黃火山之其他繼承人，就B建物坐落

之土地原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於形式上雖符合「土地共

有人數除與房屋相同之共有人外，尚有其他共有人」之

「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外觀，然依前揭

說明，系爭土地原共有人之共有關係，至變賣完成時即已

消滅，共有人間縱原有默示分管契約，於共有關係消滅

後，其等原基於分管契約所為之占有，即無法律上之原

因，上訴人於系爭土地變賣完成時，對於系爭土地已屬無

權占有，此與民法第425條之1規範目的，係在於房屋所有

權與基地利用權一體化之體現，以保護房屋之合法既得使

用權，而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之情形尚

有不同，自無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之適用或類推適用。

至上訴人所舉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919號民事判決意

旨，係就「房屋所有人對土地所有人原已取得基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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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嗣將土地或房屋出賣因致房地異主時」之情形所為之

闡釋，與本件被上訴人係因系爭土地變價分割而拍定取得

所有權，個案事實並不相同，尚不能比附援引於本案。況

上訴人尚應對被上訴人負有交付未遭他人占用之系爭土地

之擔保義務，已如前述。是上訴人辯稱依類推適用民法第

425條之1規定，B建物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云云，亦屬無

據。

　㈣依上所述，被上訴人係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上訴人無合法

權源占用系爭土地，則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

中段規定，請求黃銓榮拆除B建物、上訴人拆除C建物，並將

各該占用之土地返還被上訴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八、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

請求黃銓榮拆除B建物、上訴人拆除C建物，將占用之土地返

還被上訴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及依被上訴人之聲請，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得為假執

行，均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項、第85條第1項後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林育幟

　　　　　　　　　　　　　　　　　　　

　　　　　　　　　　　　　　　　　　　法　官　余玟慧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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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60號
上  訴  人  黃銓榮  
            黃徐兑  
            黃轉成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何宥昀律師
被上訴人    惟宇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崇展  
訴訟代理人  莊佳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28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65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黃銓榮負擔四分之三、上訴人黃徐兑及黃轉成各負擔八分之一。 
　　事實及理由
一、按當事人於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上訴人提起上訴後，所提出依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第838條之1規定，係合法占有土地之抗辯（本院卷第80至84頁），固屬於二審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惟事涉被上訴人是否得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請求上訴人拆除建物返還土地，如不許上訴人提出上開新攻擊防禦方法，對其顯失公平，依上開規定，應許其提出前開抗辯，先予敘明。
二、被上訴人主張：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其上同段00建號建物（即原判決附圖《下稱附圖》編號A所示主建物，以下就該建物稱A建物，並與系爭土地合稱系爭房地）原為訴外人柏林建設有限公司（下稱柏林公司）、黃銓榮、黃徐兑及黃義烈共有。柏林公司前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起訴請求分割系爭房地，經同院以111年度訴字第209號分割共有物事件判決變價分割（下稱系爭分割共有物事件）確定後，柏林公司再向臺南地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由臺南地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7375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被上訴人於拍賣程序中以新臺幣（下同）3,397,000元拍定取得系爭房地。惟系爭土地上現有如附圖所示黃銓榮所有之編號B建物（二層鐵皮屋、基地面積75.01平方公尺，下稱B建物）及上訴人共有之編號C建物（倉庫、基地面積43.34平方公尺，下稱C建物），為未保存登記建物，非系爭分割共有物事件分割標的，亦不在拍賣範圍，卻無權占用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土地，致被上訴人無法完整利用系爭土地。為此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黃銓榮拆除B建物、上訴人拆除C建物，並將各該占用之土地返還被上訴人等語。
三、上訴人則以：系爭房地及C建物原均為黃火山所有，黃火山死亡後，均由配偶黃徐兑、三個兒子即黃轉成、黃義烈（於民國113年10月12日死亡）、黃銓榮繼承並保持共有。因黃轉成積欠債務，其就系爭房地應有部分4分之1遭拍賣，由柏林公司拍定取得，嗣柏林公司提起系爭分割共有物事件請求分割系爭房地，上訴人在該案主張原物分配，惟法院不採，判命變價分割，上訴人不懂判決內容而未提出上訴，被上訴人透過變價拍賣程序取得系爭房地全部所有權。B建物是黃銓榮於83年間，經過黃火山同意後單獨出資興建，作為經營洗衣店使用，並與配偶、子女同住於該處迄今。黃銓榮與黃火山間就B建物所坐落之土地，存有以建築B建物居住永久使用目的之使用借貸意思表示合致，黃銓榮已取得B建物坐落之基地利用權。黃火山死亡後，黃銓榮與其餘繼承人，亦已就該部分土地達成默示分管契約，柏林公司已知其上有B建物存在，仍應買取得黃轉成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係默許B建物繼續使用土地。因系爭執行程序中僅拍賣系爭土地，並由被上訴人拍定，致B建物及坐落之土地所有權人各異，參酌民法第425條之1之立法理由、規範目的及債權物權化之趨勢，應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推定在B建物得使用期限內，就所占用之土地有租賃關係，屬有權占有。C建物原為黃火山起造，當時坐落之土地亦為黃火山所有，黃火山死亡後，由黃火山之全體繼承人共有，柏林公司已知系爭土地上有C建物存在，仍應買取得黃轉成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亦係默許C建物繼續使用土地。因系爭執行程序僅拍賣系爭土地，致C建物及坐落之土地所有權人各異，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並適用第838條之1規定，即就C建物坐落之土地，有推定租賃關係或有法定地上權之合法占有權源存在。被上訴人請求拆除B、C建物，均於法無據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本件不爭執事項：
　㈠黃火山與黃徐兑為夫妻關係，其二人育有三子，分別為黃轉成（長子）、黃義烈（次子）、黃銓榮（三子）。黃火山於105年6月19日死亡，繼承人為黃徐兑、黃轉成、黃義烈、黃銓榮；嗣黃義烈於113年10月12日死亡，繼承人為黃徐兑、黃轉成、黃銓榮，均未拋棄繼承。
　㈡系爭房地原為黃火山所有，黃火山於105年6月19日死亡後，由黃徐兑、黃轉成、黃義烈、黃銓榮等4人於105年7月20日，以繼承為原因為所有權移轉登記，應有部分各4分之1。嗣因黃轉成積欠債務，經債權人聲請拍賣其就系爭房地應有部分4分之1，由柏林公司拍定，並於110年4月1日以拍賣為原因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柏林公司再於110年5月11日以黃徐兑、黃義烈、黃銓榮為被告，向臺南地院就系爭房地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經臺南地院於111年11月24日以111年訴字第209號判決（原審卷第31至39頁，下稱系爭分割共有物判決）系爭房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共有人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系爭分割共有物判決於111年12月22日確定。嗣柏林公司持系爭分割共有物判決聲請強制執行，由臺南地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被上訴人於系爭執行事件中，以3,397,000元拍定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該次拍賣通知書、拍定筆錄如原審卷第44至45頁所示），並於113年4月3日以拍賣為原因為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審卷第29頁）。
　㈢系爭土地上另坐落有如附圖編號B所示二層鐵皮屋（即B建物）、編號C所示倉庫（即C建物），坐落系爭土地之位置及面積如附圖所示，均未經第一次所有權登記，非系爭分割共有物判決之分割標的，亦不在系爭執行程序之拍賣範圍內。
　㈣B建物為黃銓榮興建，為黃銓榮單獨所有，目前由黃銓榮及其配偶、子女居住，並經營○○洗衣店使用。C建物係黃火山興建，黃火山、黃義烈死亡後，由黃徐兑、黃轉成、黃銓榮共有，目前其內有隔間作為倉庫及廚房使用。 
六、本件爭執事項：
　㈠B、C建物占有系爭土地，有無合法權源？
　㈡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黃銓榮應將B建物拆除，將占用土地返還被上訴人，並請求黃徐兑、黃轉成、黃銓榮應將C建物拆除，將占用土地返還被上訴人，有無理由？　　
七、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應由占有人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上訴人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B建物為黃銓榮單獨所有，C建物為上訴人共有，B、C建物均坐落在系爭土地上，占用面積如附圖所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㈡至㈣），堪信為真實，依前開說明，上訴人辯稱B、C建物就系爭土地並非無權占有，自應由上訴人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舉證證明之。
　㈡就C建物部分：
　　上訴人辯稱C建物原為黃火山起造，當時坐落之系爭土地亦為黃火山所有，黃火山死亡後，系爭土地及C建物均由黃火山之全體繼承人共有，柏林公司已知系爭土地上有C建物存在，仍應買取得黃轉成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亦係默許C建物繼續使用土地，因系爭執行程序僅拍賣系爭土地，致C建物及其坐落之土地所有權人各異，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其期限不受第449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之規定，並適用第838條之1：「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因強制執行之拍賣，其土地與建築物之拍定人各異時，視為已有地上權之設定，其地租、期間及範圍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其僅以土地或建築物為拍賣時，亦同。」之規定，即C建物就其坐落之土地，有推定租賃關係或有法定地上權之合法占有權源存在等語；被上訴人則否認本件有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第838條之1規定之適用或類推適用。經查：
　　⒈按各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因分割而得之物，按其應有部分，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責任，民法第825條定有明文。次按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由任何共有人之聲請，命為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變賣原物為價金之分配，此等分割方法之判決一經確定，則各共有人對他共有人因分割而取得之物，按其應有部分，即應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義務（最高法院50年台上字第919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再按共有物經法院判決分割確定者，原來共有人之占有，除另有約定外，難謂有何法律上之原因；共有物之分割，經分割形成判決確定者，即生共有關係終止及各自取得分得部分所有權之效力。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分得之部分，既喪失共有權利，除經共有人協議或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為決定，共有人不得任意占有使用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不因嗣後係由同屬原共有人拍定取得共有物所有權而有所不同。此與民法第425條之1及第838條之1乃在規範房屋及土地因同屬一人情形時，土地所有人無從與自己所有之房屋約定使用權限，倘因而異其所有人，基於房屋一般價值甚高及其既有之使用權保護之考量，為調和土地與建物之利用關係，承認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或擬制有地上權存在之情形，尚難謂為相同，自無民法第425條之1或第838條之適用或類推適用（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641號判決先例、107年度台上字第879號、112年度台上字第22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系爭土地原為黃火山所有，黃火山於105年6月19日死亡後，由黃徐兑、黃轉成、黃義烈、黃銓榮等4人繼承，應有部分各4分之1，嗣黃轉成之應有部分由柏林公司拍定取得所有權，系爭土地再經法院判決變價分割確定，由被上訴人拍賣取得所有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㈡），則依前開說明，上訴人應對被上訴人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責任，因上訴人共有之C建物坐落在系爭土地，被上訴人即不能完全使用系爭土地，且自被上訴人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上訴人已喪失系爭土地共有之權利，其占有難認有何法律上之原因，上訴人即應拆除C建物，並將系爭土地交還被上訴人。此與民法第425條之1及第838條之1之規範意旨，係為解決同屬一人所有之土地及其上房屋，分由不同之人取得所有權時之房屋與土地利用關係，其目的在於房屋所有權與基地利用權一體化之體現，以保護房屋之合法既得使用權，而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或擬制有地上權存在之情形，尚有不同。從而，上訴人就C建物所占用之系爭土地，與被上訴人間自不成立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之租賃關係或第838條之1規定之法定地上權。
　　⒊按所謂類推適用，係就法律未規定之事項，比附援引與其性質相類似事項之規定，加以適用，為基於平等原則及社會通念以填補法律漏洞的方法，倘無法律漏洞，自不生類推適用而補充之問題（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923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查共有人於共有物分割後，於原物分割之情形，依民法第825條規定，各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因分割而得之物，按其應有部分，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責任；於變價分割之情形，全體共有人亦應對拍定人負瑕疵擔保責任乙情，已如前述，堪認共有人在特定部分土地上所興建之房屋，於共有關係因分割而告消滅時，該房屋有無繼續占用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法律已有規定，非屬法律未規定之事項，無法律漏洞，自無以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或第838條之1規定之方式，予以補充之必要。上訴人主張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838條之1規定，就C建物坐落之土地有租賃關係或擬制地上權存在等語，尚難採認。此外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於被上訴人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兩造曾就系爭土地為使用協議，或上訴人仍有其他合法占用權源，則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所有C建物並無占用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應堪採認。　
　㈢就B建物部分：
　　上訴人辯稱就B建物坐落之土地，黃銓榮與黃火山存有以建築B建物居住永久使用目的之使用借貸意思表示合致，黃火山死亡後，黃銓榮與其餘繼承人亦已就該部分土地達成默示分管契約，其後柏林公司已知其上有B建物存在，仍應買取得黃轉成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係默許B建物繼續使用土地，系爭土地經被上訴人拍賣取得所有權，應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推定黃銓榮在B建物得使用期限內，就B建物坐落之土地有租賃關係，屬有權占有等語；被上訴人則辯稱本件並無民法第425條之1之適用或類推適用等語。經查：
　　⒈按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之全部劃定範圍，各自占用共有物之特定部分而為管理者，為共有物之分管契約（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38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共有物分管之約定，不以訂立書面為要件，倘共有人間實際上劃定使用範圍，對各自占有管領之部分，互相容忍，對於他共有人使用、收益，各自占有之土地，未予干涉，已歷有年所，非不得認有默示分管契約之存在（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137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分管契約，係共有人就共有物之使用、收益或管理方法所訂立之契約，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應解為有終止分管契約之意思，是共有物經法院判決分割確定者，無論所採行分割方法為何，縱共有人於共有物分割之前訂有分管契約，亦因分割共有物而失其效力，則原來共有人之占有，除另有約定外，即難謂有何法律上之原因。僅分割方法採行變價分割時，因於該判決確定時，不當然發生共有物變賣之效果，共有物之所有權主體尚未發生變動，共有人間之共有關係應延至變賣完成時消滅而已。而分管契約既經判決分割共有物確定而消滅，共有物之用益及管理回復原來之關係，除非經共有人協議或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為決定，共有人不得任意占有使用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且不因係由同屬原共有人之人拍定取得共有物所有權而有所不同（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97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8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所辯黃銓榮與黃火山之其他繼承人就B建物坐落土地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乙事，表示沒有意見等語（本院卷第197頁），則黃銓榮與黃火山之其他繼承人，就B建物坐落之土地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之事實，固堪認定。惟縱然系爭土地之原所有權人，就B建物所坐落之系爭土地前有默示分管協議存在，依上開說明，共有物經法院判決分割確定者，無論所採行分割方法為何，縱共有人於共有物分割之前訂有分管契約，亦因分割共有物而失其效力，原來共有人之占有，除另有約定外，即難謂有何法律上之原因，僅分割方法採行變價分割時，因於該判決確定時，不當然發生共有物變賣之效果，共有物之所有權主體尚未發生變動，共有人間之共有關係應延至變賣完成時消滅而已。系爭土地既經臺南地院以系爭分割共有物事件，於111年11月24日判決變價分割，於111年12月22日確定，柏林公司執系爭分割共有物判決聲請強制執行，被上訴人在系爭執行事件中，以拍賣為原因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全部，並於113年4月3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不爭執事項㈡），則系爭土地原共有人之共有關係，至變賣完成時即已消滅，黃銓榮即令於系爭土地分割前，基於默示分管契約而占有使用B建物所坐落之土地，該分管契約亦已因裁判分割而歸於消滅，不因係由原共有人或第三人拍定取得共有物之所有權而有異，黃銓榮原基於分管契約所為之占有，即難謂有何法律上之原因，而不得再依原默示分管協議主張為有權占用。
　　⒊又按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所稱「土地及房屋同屬一人所有」包括「土地及房屋同屬相同之共有人」及「土地共有人數除與房屋相同之共有人外，尚有其他共有人」之情形在內，土地共有人倘經其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在共有土地上興建房屋，而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出賣者，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固應推斷土地承買人默許房屋承買人繼續使用土地（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惟依民法第825條規定，各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因分割而得之物，按其應有部分，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責任。共有人於共有物分割以前，固得約定範圍而使用之，但此項分管行為，不過暫定使用之狀態，與消滅共有而成立嶄新關係之分割有間，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應解為有終止分管契約之意思，故共有物經法院判決分割確定時，先前共有人間之分管契約，即生終止之效力。共有人在分管之特定部分土地上所興建之房屋，於共有關係因分割而消滅時，該房屋無繼續占用土地之權源。且因共有人間互負擔保義務，不因分割共有之土地，而與地上物另成立租賃關係，此與民法第425條之1規範意旨，係為解決同屬一人所有之土地及其上房屋由不同之人取得所有權時之房屋與土地利用關係，其目的在於房屋所有權與基地利用權一體化之體現，以保護房屋之合法既得使用權，而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之情形尚有不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09、662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97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8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⒋依前所述，黃銓榮與黃火山之其他繼承人，就B建物坐落之土地原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於形式上雖符合「土地共有人數除與房屋相同之共有人外，尚有其他共有人」之「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外觀，然依前揭說明，系爭土地原共有人之共有關係，至變賣完成時即已消滅，共有人間縱原有默示分管契約，於共有關係消滅後，其等原基於分管契約所為之占有，即無法律上之原因，上訴人於系爭土地變賣完成時，對於系爭土地已屬無權占有，此與民法第425條之1規範目的，係在於房屋所有權與基地利用權一體化之體現，以保護房屋之合法既得使用權，而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之情形尚有不同，自無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之適用或類推適用。至上訴人所舉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919號民事判決意旨，係就「房屋所有人對土地所有人原已取得基地利用權，嗣將土地或房屋出賣因致房地異主時」之情形所為之闡釋，與本件被上訴人係因系爭土地變價分割而拍定取得所有權，個案事實並不相同，尚不能比附援引於本案。況上訴人尚應對被上訴人負有交付未遭他人占用之系爭土地之擔保義務，已如前述。是上訴人辯稱依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B建物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云云，亦屬無據。
　㈣依上所述，被上訴人係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上訴人無合法權源占用系爭土地，則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黃銓榮拆除B建物、上訴人拆除C建物，並將各該占用之土地返還被上訴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八、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黃銓榮拆除B建物、上訴人拆除C建物，將占用之土地返還被上訴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及依被上訴人之聲請，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得為假執行，均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85條第1項後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林育幟
　　　　　　　　　　　　　　　　　　　
　　　　　　　　　　　　　　　　　　　法　官　余玟慧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 　　日


　　　　　　　　　　　　　　　　　　　書記官　方毓涵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60號

上  訴  人  黃銓榮  

            黃徐兑  

            黃轉成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何宥昀律師

被上訴人    惟宇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崇展  

訴訟代理人  莊佳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

月28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65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4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黃銓榮負擔四分之三、上訴人黃徐兑及

黃轉成各負擔八分之一。 

　　事實及理由

一、按當事人於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如不許其

    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6

    款定有明文。上訴人提起上訴後，所提出依適用或類推適用

    民法第425條之1、第838條之1規定，係合法占有土地之抗辯

    （本院卷第80至84頁），固屬於二審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

    惟事涉被上訴人是否得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請

    求上訴人拆除建物返還土地，如不許上訴人提出上開新攻擊

    防禦方法，對其顯失公平，依上開規定，應許其提出前開抗

    辯，先予敘明。

二、被上訴人主張：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

    地）及其上同段00建號建物（即原判決附圖《下稱附圖》編號

    A所示主建物，以下就該建物稱A建物，並與系爭土地合稱系

    爭房地）原為訴外人柏林建設有限公司（下稱柏林公司）、

    黃銓榮、黃徐兑及黃義烈共有。柏林公司前向臺灣臺南地方

    法院（下稱臺南地院）起訴請求分割系爭房地，經同院以11

    1年度訴字第209號分割共有物事件判決變價分割（下稱系爭

    分割共有物事件）確定後，柏林公司再向臺南地院民事執行

    處聲請強制執行，由臺南地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7375號強

    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被上訴人於拍賣程

    序中以新臺幣（下同）3,397,000元拍定取得系爭房地。惟

    系爭土地上現有如附圖所示黃銓榮所有之編號B建物（二層

    鐵皮屋、基地面積75.01平方公尺，下稱B建物）及上訴人共

    有之編號C建物（倉庫、基地面積43.34平方公尺，下稱C建

    物），為未保存登記建物，非系爭分割共有物事件分割標的

    ，亦不在拍賣範圍，卻無權占用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土地，

    致被上訴人無法完整利用系爭土地。為此依民法第767條第1

    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黃銓榮拆除B建物、上訴人拆除C建

    物，並將各該占用之土地返還被上訴人等語。

三、上訴人則以：系爭房地及C建物原均為黃火山所有，黃火山

    死亡後，均由配偶黃徐兑、三個兒子即黃轉成、黃義烈（於

    民國113年10月12日死亡）、黃銓榮繼承並保持共有。因黃

    轉成積欠債務，其就系爭房地應有部分4分之1遭拍賣，由柏

    林公司拍定取得，嗣柏林公司提起系爭分割共有物事件請求

    分割系爭房地，上訴人在該案主張原物分配，惟法院不採，

    判命變價分割，上訴人不懂判決內容而未提出上訴，被上訴

    人透過變價拍賣程序取得系爭房地全部所有權。B建物是黃

    銓榮於83年間，經過黃火山同意後單獨出資興建，作為經營

    洗衣店使用，並與配偶、子女同住於該處迄今。黃銓榮與黃

    火山間就B建物所坐落之土地，存有以建築B建物居住永久使

    用目的之使用借貸意思表示合致，黃銓榮已取得B建物坐落

    之基地利用權。黃火山死亡後，黃銓榮與其餘繼承人，亦已

    就該部分土地達成默示分管契約，柏林公司已知其上有B建

    物存在，仍應買取得黃轉成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係默許

    B建物繼續使用土地。因系爭執行程序中僅拍賣系爭土地，

    並由被上訴人拍定，致B建物及坐落之土地所有權人各異，

    參酌民法第425條之1之立法理由、規範目的及債權物權化之

    趨勢，應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推定在B建物得使

    用期限內，就所占用之土地有租賃關係，屬有權占有。C建

    物原為黃火山起造，當時坐落之土地亦為黃火山所有，黃火

    山死亡後，由黃火山之全體繼承人共有，柏林公司已知系爭

    土地上有C建物存在，仍應買取得黃轉成就系爭土地之應有

    部分，亦係默許C建物繼續使用土地。因系爭執行程序僅拍

    賣系爭土地，致C建物及坐落之土地所有權人各異，應適用

    或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並適用第838條之1規定

    ，即就C建物坐落之土地，有推定租賃關係或有法定地上權

    之合法占有權源存在。被上訴人請求拆除B、C建物，均於法

    無據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

    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

    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本件不爭執事項：

　㈠黃火山與黃徐兑為夫妻關係，其二人育有三子，分別為黃轉

    成（長子）、黃義烈（次子）、黃銓榮（三子）。黃火山於

    105年6月19日死亡，繼承人為黃徐兑、黃轉成、黃義烈、黃

    銓榮；嗣黃義烈於113年10月12日死亡，繼承人為黃徐兑、

    黃轉成、黃銓榮，均未拋棄繼承。

　㈡系爭房地原為黃火山所有，黃火山於105年6月19日死亡後，

    由黃徐兑、黃轉成、黃義烈、黃銓榮等4人於105年7月20日

    ，以繼承為原因為所有權移轉登記，應有部分各4分之1。嗣

    因黃轉成積欠債務，經債權人聲請拍賣其就系爭房地應有部

    分4分之1，由柏林公司拍定，並於110年4月1日以拍賣為原

    因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柏林公司再於110年5月11日以黃徐

    兑、黃義烈、黃銓榮為被告，向臺南地院就系爭房地提起分

    割共有物訴訟，經臺南地院於111年11月24日以111年訴字第

    209號判決（原審卷第31至39頁，下稱系爭分割共有物判決

    ）系爭房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共有人按應有部分比

    例分配，系爭分割共有物判決於111年12月22日確定。嗣柏

    林公司持系爭分割共有物判決聲請強制執行，由臺南地院以

    系爭執行事件受理，被上訴人於系爭執行事件中，以3,397,

    000元拍定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該次拍賣通知書、拍定筆

    錄如原審卷第44至45頁所示），並於113年4月3日以拍賣為

    原因為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審卷第29頁）。

　㈢系爭土地上另坐落有如附圖編號B所示二層鐵皮屋（即B建物

    ）、編號C所示倉庫（即C建物），坐落系爭土地之位置及面

    積如附圖所示，均未經第一次所有權登記，非系爭分割共有

    物判決之分割標的，亦不在系爭執行程序之拍賣範圍內。

　㈣B建物為黃銓榮興建，為黃銓榮單獨所有，目前由黃銓榮及其

    配偶、子女居住，並經營○○洗衣店使用。C建物係黃火山興

    建，黃火山、黃義烈死亡後，由黃徐兑、黃轉成、黃銓榮共

    有，目前其內有隔間作為倉庫及廚房使用。 

六、本件爭執事項：

　㈠B、C建物占有系爭土地，有無合法權源？

　㈡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黃銓榮

    應將B建物拆除，將占用土地返還被上訴人，並請求黃徐兑

    、黃轉成、黃銓榮應將C建物拆除，將占用土地返還被上訴

    人，有無理由？　　

七、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

     前段、中段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

     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

     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

     實無舉證責任，應由占有人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

     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85年度台

     上字第112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上訴人為系爭土地

     所有權人，B建物為黃銓榮單獨所有，C建物為上訴人共有

     ，B、C建物均坐落在系爭土地上，占用面積如附圖所示等

     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㈡至㈣），堪信為真實，

     依前開說明，上訴人辯稱B、C建物就系爭土地並非無權占

     有，自應由上訴人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舉

     證證明之。

　㈡就C建物部分：

　　上訴人辯稱C建物原為黃火山起造，當時坐落之系爭土地亦

    為黃火山所有，黃火山死亡後，系爭土地及C建物均由黃火

    山之全體繼承人共有，柏林公司已知系爭土地上有C建物存

    在，仍應買取得黃轉成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亦係默許C

    建物繼續使用土地，因系爭執行程序僅拍賣系爭土地，致C

    建物及其坐落之土地所有權人各異，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

    第425條之1第1項：「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

    ，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

    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

    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

    限內，有租賃關係。其期限不受第449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

    」之規定，並適用第838條之1：「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

    ，同屬於一人所有，因強制執行之拍賣，其土地與建築物之

    拍定人各異時，視為已有地上權之設定，其地租、期間及範

    圍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

    。其僅以土地或建築物為拍賣時，亦同。」之規定，即C建

    物就其坐落之土地，有推定租賃關係或有法定地上權之合法

    占有權源存在等語；被上訴人則否認本件有民法第425條之1

    第1項、第838條之1規定之適用或類推適用。經查：

　　⒈按各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因分割而得之物，按其應有部

      分，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責任，民法第825條定有明文

      。次按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由任何

      共有人之聲請，命為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變賣原物

      為價金之分配，此等分割方法之判決一經確定，則各共有

      人對他共有人因分割而取得之物，按其應有部分，即應負

      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義務（最高法院50年台上字第919號

      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再按共有物經法院判決分割確定者

      ，原來共有人之占有，除另有約定外，難謂有何法律上之

      原因；共有物之分割，經分割形成判決確定者，即生共有

      關係終止及各自取得分得部分所有權之效力。共有人對於

      他共有人分得之部分，既喪失共有權利，除經共有人協議

      或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為決定，共有人不得任意占有

      使用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不因嗣後係由同屬原共有人拍定

      取得共有物所有權而有所不同。此與民法第425條之1及第

      838條之1乃在規範房屋及土地因同屬一人情形時，土地所

      有人無從與自己所有之房屋約定使用權限，倘因而異其所

      有人，基於房屋一般價值甚高及其既有之使用權保護之考

      量，為調和土地與建物之利用關係，承認在房屋得使用期

      限內，有租賃關係或擬制有地上權存在之情形，尚難謂為

      相同，自無民法第425條之1或第838條之適用或類推適用

      （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641號判決先例、107年度台上

      字第879號、112年度台上字第22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

　　⒉系爭土地原為黃火山所有，黃火山於105年6月19日死亡後

      ，由黃徐兑、黃轉成、黃義烈、黃銓榮等4人繼承，應有

      部分各4分之1，嗣黃轉成之應有部分由柏林公司拍定取得

      所有權，系爭土地再經法院判決變價分割確定，由被上訴

      人拍賣取得所有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㈡

      ），則依前開說明，上訴人應對被上訴人負與出賣人同一

      之擔保責任，因上訴人共有之C建物坐落在系爭土地，被

      上訴人即不能完全使用系爭土地，且自被上訴人取得系爭

      土地所有權後，上訴人已喪失系爭土地共有之權利，其占

      有難認有何法律上之原因，上訴人即應拆除C建物，並將

      系爭土地交還被上訴人。此與民法第425條之1及第838條

      之1之規範意旨，係為解決同屬一人所有之土地及其上房

      屋，分由不同之人取得所有權時之房屋與土地利用關係，

      其目的在於房屋所有權與基地利用權一體化之體現，以保

      護房屋之合法既得使用權，而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

      租賃關係、或擬制有地上權存在之情形，尚有不同。從而

      ，上訴人就C建物所占用之系爭土地，與被上訴人間自不

      成立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之租賃關係或第838條之1規定之

      法定地上權。

　　⒊按所謂類推適用，係就法律未規定之事項，比附援引與其

      性質相類似事項之規定，加以適用，為基於平等原則及社

      會通念以填補法律漏洞的方法，倘無法律漏洞，自不生類

      推適用而補充之問題（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923號民

      事判決要旨參照）。查共有人於共有物分割後，於原物分

      割之情形，依民法第825條規定，各共有人，對於他共有

      人因分割而得之物，按其應有部分，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

      保責任；於變價分割之情形，全體共有人亦應對拍定人負

      瑕疵擔保責任乙情，已如前述，堪認共有人在特定部分土

      地上所興建之房屋，於共有關係因分割而告消滅時，該房

      屋有無繼續占用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法律已有規定，非

      屬法律未規定之事項，無法律漏洞，自無以類推適用民法

      第425條之1或第838條之1規定之方式，予以補充之必要。

      上訴人主張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838條之1規

      定，就C建物坐落之土地有租賃關係或擬制地上權存在等

      語，尚難採認。此外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於被上訴人取得

      系爭土地所有權後，兩造曾就系爭土地為使用協議，或上

      訴人仍有其他合法占用權源，則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所有

      C建物並無占用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應堪採認。　

　㈢就B建物部分：

　　上訴人辯稱就B建物坐落之土地，黃銓榮與黃火山存有以建

    築B建物居住永久使用目的之使用借貸意思表示合致，黃火

    山死亡後，黃銓榮與其餘繼承人亦已就該部分土地達成默示

    分管契約，其後柏林公司已知其上有B建物存在，仍應買取

    得黃轉成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係默許B建物繼續使用土

    地，系爭土地經被上訴人拍賣取得所有權，應類推適用民法

    第425條之1規定，推定黃銓榮在B建物得使用期限內，就B建

    物坐落之土地有租賃關係，屬有權占有等語；被上訴人則辯

    稱本件並無民法第425條之1之適用或類推適用等語。經查：

　　⒈按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之全部劃定範圍，各自占用共有物之

      特定部分而為管理者，為共有物之分管契約（最高法院86

      年度台上字第138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共有物分管之

      約定，不以訂立書面為要件，倘共有人間實際上劃定使用

      範圍，對各自占有管領之部分，互相容忍，對於他共有人

      使用、收益，各自占有之土地，未予干涉，已歷有年所，

      非不得認有默示分管契約之存在（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

      第137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分管契約，係共有人

      就共有物之使用、收益或管理方法所訂立之契約，共有人

      請求分割共有物，應解為有終止分管契約之意思，是共有

      物經法院判決分割確定者，無論所採行分割方法為何，縱

      共有人於共有物分割之前訂有分管契約，亦因分割共有物

      而失其效力，則原來共有人之占有，除另有約定外，即難

      謂有何法律上之原因。僅分割方法採行變價分割時，因於

      該判決確定時，不當然發生共有物變賣之效果，共有物之

      所有權主體尚未發生變動，共有人間之共有關係應延至變

      賣完成時消滅而已。而分管契約既經判決分割共有物確定

      而消滅，共有物之用益及管理回復原來之關係，除非經共

      有人協議或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為決定，共有人不得

      任意占有使用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且不因係由同屬原共有

      人之人拍定取得共有物所有權而有所不同（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297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879號民事判決意

      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所辯黃銓榮與黃火山之其他繼承人就B

      建物坐落土地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乙事，表示沒有意見等

      語（本院卷第197頁），則黃銓榮與黃火山之其他繼承人

      ，就B建物坐落之土地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之事實，固堪

      認定。惟縱然系爭土地之原所有權人，就B建物所坐落之

      系爭土地前有默示分管協議存在，依上開說明，共有物經

      法院判決分割確定者，無論所採行分割方法為何，縱共有

      人於共有物分割之前訂有分管契約，亦因分割共有物而失

      其效力，原來共有人之占有，除另有約定外，即難謂有何

      法律上之原因，僅分割方法採行變價分割時，因於該判決

      確定時，不當然發生共有物變賣之效果，共有物之所有權

      主體尚未發生變動，共有人間之共有關係應延至變賣完成

      時消滅而已。系爭土地既經臺南地院以系爭分割共有物事

      件，於111年11月24日判決變價分割，於111年12月22日確

      定，柏林公司執系爭分割共有物判決聲請強制執行，被上

      訴人在系爭執行事件中，以拍賣為原因取得系爭土地之所

      有權全部，並於113年4月3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不爭

      執事項㈡），則系爭土地原共有人之共有關係，至變賣完

      成時即已消滅，黃銓榮即令於系爭土地分割前，基於默示

      分管契約而占有使用B建物所坐落之土地，該分管契約亦

      已因裁判分割而歸於消滅，不因係由原共有人或第三人拍

      定取得共有物之所有權而有異，黃銓榮原基於分管契約所

      為之占有，即難謂有何法律上之原因，而不得再依原默示

      分管協議主張為有權占用。

　　⒊又按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所稱「土地及房屋同屬一人所有

      」包括「土地及房屋同屬相同之共有人」及「土地共有人

      數除與房屋相同之共有人外，尚有其他共有人」之情形在

      內，土地共有人倘經其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在共有土地

      上興建房屋，而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出賣者，除當事

      人另有約定外，固應推斷土地承買人默許房屋承買人繼續

      使用土地（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民事判決意

      旨參照）。惟依民法第825條規定，各共有人，對於他共

      有人因分割而得之物，按其應有部分，負與出賣人同一之

      擔保責任。共有人於共有物分割以前，固得約定範圍而使

      用之，但此項分管行為，不過暫定使用之狀態，與消滅共

      有而成立嶄新關係之分割有間，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

      應解為有終止分管契約之意思，故共有物經法院判決分割

      確定時，先前共有人間之分管契約，即生終止之效力。共

      有人在分管之特定部分土地上所興建之房屋，於共有關係

      因分割而消滅時，該房屋無繼續占用土地之權源。且因共

      有人間互負擔保義務，不因分割共有之土地，而與地上物

      另成立租賃關係，此與民法第425條之1規範意旨，係為解

      決同屬一人所有之土地及其上房屋由不同之人取得所有權

      時之房屋與土地利用關係，其目的在於房屋所有權與基地

      利用權一體化之體現，以保護房屋之合法既得使用權，而

      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之情形尚有不同（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09、662號、109年度台上字第

      297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8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⒋依前所述，黃銓榮與黃火山之其他繼承人，就B建物坐落之

      土地原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於形式上雖符合「土地共有

      人數除與房屋相同之共有人外，尚有其他共有人」之「土

      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外觀，然依前揭說明

      ，系爭土地原共有人之共有關係，至變賣完成時即已消滅

      ，共有人間縱原有默示分管契約，於共有關係消滅後，其

      等原基於分管契約所為之占有，即無法律上之原因，上訴

      人於系爭土地變賣完成時，對於系爭土地已屬無權占有，

      此與民法第425條之1規範目的，係在於房屋所有權與基地

      利用權一體化之體現，以保護房屋之合法既得使用權，而

      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之情形尚有不同，

      自無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之適用或類推適用。至上訴人

      所舉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919號民事判決意旨，係就

      「房屋所有人對土地所有人原已取得基地利用權，嗣將土

      地或房屋出賣因致房地異主時」之情形所為之闡釋，與本

      件被上訴人係因系爭土地變價分割而拍定取得所有權，個

      案事實並不相同，尚不能比附援引於本案。況上訴人尚應

      對被上訴人負有交付未遭他人占用之系爭土地之擔保義務

      ，已如前述。是上訴人辯稱依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規

      定，B建物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云云，亦屬無據。

　㈣依上所述，被上訴人係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上訴人無合法

    權源占用系爭土地，則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

    中段規定，請求黃銓榮拆除B建物、上訴人拆除C建物，並將

    各該占用之土地返還被上訴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八、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

    請求黃銓榮拆除B建物、上訴人拆除C建物，將占用之土地返

    還被上訴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及依被上訴人之聲請，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得為假執

    行，均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85條第1項後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林育幟

　　　　　　　　　　　　　　　　　　　

　　　　　　　　　　　　　　　　　　　法　官　余玟慧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 　　日



　　　　　　　　　　　　　　　　　　　書記官　方毓涵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60號

上  訴  人  黃銓榮  

            黃徐兑  

            黃轉成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何宥昀律師

被上訴人    惟宇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崇展  

訴訟代理人  莊佳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28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65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黃銓榮負擔四分之三、上訴人黃徐兑及黃轉成各負擔八分之一。 

　　事實及理由

一、按當事人於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上訴人提起上訴後，所提出依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第838條之1規定，係合法占有土地之抗辯（本院卷第80至84頁），固屬於二審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惟事涉被上訴人是否得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請求上訴人拆除建物返還土地，如不許上訴人提出上開新攻擊防禦方法，對其顯失公平，依上開規定，應許其提出前開抗辯，先予敘明。

二、被上訴人主張：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其上同段00建號建物（即原判決附圖《下稱附圖》編號A所示主建物，以下就該建物稱A建物，並與系爭土地合稱系爭房地）原為訴外人柏林建設有限公司（下稱柏林公司）、黃銓榮、黃徐兑及黃義烈共有。柏林公司前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起訴請求分割系爭房地，經同院以111年度訴字第209號分割共有物事件判決變價分割（下稱系爭分割共有物事件）確定後，柏林公司再向臺南地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由臺南地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7375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被上訴人於拍賣程序中以新臺幣（下同）3,397,000元拍定取得系爭房地。惟系爭土地上現有如附圖所示黃銓榮所有之編號B建物（二層鐵皮屋、基地面積75.01平方公尺，下稱B建物）及上訴人共有之編號C建物（倉庫、基地面積43.34平方公尺，下稱C建物），為未保存登記建物，非系爭分割共有物事件分割標的，亦不在拍賣範圍，卻無權占用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土地，致被上訴人無法完整利用系爭土地。為此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黃銓榮拆除B建物、上訴人拆除C建物，並將各該占用之土地返還被上訴人等語。

三、上訴人則以：系爭房地及C建物原均為黃火山所有，黃火山死亡後，均由配偶黃徐兑、三個兒子即黃轉成、黃義烈（於民國113年10月12日死亡）、黃銓榮繼承並保持共有。因黃轉成積欠債務，其就系爭房地應有部分4分之1遭拍賣，由柏林公司拍定取得，嗣柏林公司提起系爭分割共有物事件請求分割系爭房地，上訴人在該案主張原物分配，惟法院不採，判命變價分割，上訴人不懂判決內容而未提出上訴，被上訴人透過變價拍賣程序取得系爭房地全部所有權。B建物是黃銓榮於83年間，經過黃火山同意後單獨出資興建，作為經營洗衣店使用，並與配偶、子女同住於該處迄今。黃銓榮與黃火山間就B建物所坐落之土地，存有以建築B建物居住永久使用目的之使用借貸意思表示合致，黃銓榮已取得B建物坐落之基地利用權。黃火山死亡後，黃銓榮與其餘繼承人，亦已就該部分土地達成默示分管契約，柏林公司已知其上有B建物存在，仍應買取得黃轉成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係默許B建物繼續使用土地。因系爭執行程序中僅拍賣系爭土地，並由被上訴人拍定，致B建物及坐落之土地所有權人各異，參酌民法第425條之1之立法理由、規範目的及債權物權化之趨勢，應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推定在B建物得使用期限內，就所占用之土地有租賃關係，屬有權占有。C建物原為黃火山起造，當時坐落之土地亦為黃火山所有，黃火山死亡後，由黃火山之全體繼承人共有，柏林公司已知系爭土地上有C建物存在，仍應買取得黃轉成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亦係默許C建物繼續使用土地。因系爭執行程序僅拍賣系爭土地，致C建物及坐落之土地所有權人各異，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並適用第838條之1規定，即就C建物坐落之土地，有推定租賃關係或有法定地上權之合法占有權源存在。被上訴人請求拆除B、C建物，均於法無據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本件不爭執事項：

　㈠黃火山與黃徐兑為夫妻關係，其二人育有三子，分別為黃轉成（長子）、黃義烈（次子）、黃銓榮（三子）。黃火山於105年6月19日死亡，繼承人為黃徐兑、黃轉成、黃義烈、黃銓榮；嗣黃義烈於113年10月12日死亡，繼承人為黃徐兑、黃轉成、黃銓榮，均未拋棄繼承。

　㈡系爭房地原為黃火山所有，黃火山於105年6月19日死亡後，由黃徐兑、黃轉成、黃義烈、黃銓榮等4人於105年7月20日，以繼承為原因為所有權移轉登記，應有部分各4分之1。嗣因黃轉成積欠債務，經債權人聲請拍賣其就系爭房地應有部分4分之1，由柏林公司拍定，並於110年4月1日以拍賣為原因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柏林公司再於110年5月11日以黃徐兑、黃義烈、黃銓榮為被告，向臺南地院就系爭房地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經臺南地院於111年11月24日以111年訴字第209號判決（原審卷第31至39頁，下稱系爭分割共有物判決）系爭房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共有人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系爭分割共有物判決於111年12月22日確定。嗣柏林公司持系爭分割共有物判決聲請強制執行，由臺南地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被上訴人於系爭執行事件中，以3,397,000元拍定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該次拍賣通知書、拍定筆錄如原審卷第44至45頁所示），並於113年4月3日以拍賣為原因為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審卷第29頁）。

　㈢系爭土地上另坐落有如附圖編號B所示二層鐵皮屋（即B建物）、編號C所示倉庫（即C建物），坐落系爭土地之位置及面積如附圖所示，均未經第一次所有權登記，非系爭分割共有物判決之分割標的，亦不在系爭執行程序之拍賣範圍內。

　㈣B建物為黃銓榮興建，為黃銓榮單獨所有，目前由黃銓榮及其配偶、子女居住，並經營○○洗衣店使用。C建物係黃火山興建，黃火山、黃義烈死亡後，由黃徐兑、黃轉成、黃銓榮共有，目前其內有隔間作為倉庫及廚房使用。 

六、本件爭執事項：

　㈠B、C建物占有系爭土地，有無合法權源？

　㈡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黃銓榮應將B建物拆除，將占用土地返還被上訴人，並請求黃徐兑、黃轉成、黃銓榮應將C建物拆除，將占用土地返還被上訴人，有無理由？　　

七、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應由占有人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上訴人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B建物為黃銓榮單獨所有，C建物為上訴人共有，B、C建物均坐落在系爭土地上，占用面積如附圖所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㈡至㈣），堪信為真實，依前開說明，上訴人辯稱B、C建物就系爭土地並非無權占有，自應由上訴人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舉證證明之。

　㈡就C建物部分：

　　上訴人辯稱C建物原為黃火山起造，當時坐落之系爭土地亦為黃火山所有，黃火山死亡後，系爭土地及C建物均由黃火山之全體繼承人共有，柏林公司已知系爭土地上有C建物存在，仍應買取得黃轉成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亦係默許C建物繼續使用土地，因系爭執行程序僅拍賣系爭土地，致C建物及其坐落之土地所有權人各異，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其期限不受第449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之規定，並適用第838條之1：「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因強制執行之拍賣，其土地與建築物之拍定人各異時，視為已有地上權之設定，其地租、期間及範圍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其僅以土地或建築物為拍賣時，亦同。」之規定，即C建物就其坐落之土地，有推定租賃關係或有法定地上權之合法占有權源存在等語；被上訴人則否認本件有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第838條之1規定之適用或類推適用。經查：

　　⒈按各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因分割而得之物，按其應有部分，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責任，民法第825條定有明文。次按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由任何共有人之聲請，命為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變賣原物為價金之分配，此等分割方法之判決一經確定，則各共有人對他共有人因分割而取得之物，按其應有部分，即應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義務（最高法院50年台上字第919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再按共有物經法院判決分割確定者，原來共有人之占有，除另有約定外，難謂有何法律上之原因；共有物之分割，經分割形成判決確定者，即生共有關係終止及各自取得分得部分所有權之效力。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分得之部分，既喪失共有權利，除經共有人協議或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為決定，共有人不得任意占有使用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不因嗣後係由同屬原共有人拍定取得共有物所有權而有所不同。此與民法第425條之1及第838條之1乃在規範房屋及土地因同屬一人情形時，土地所有人無從與自己所有之房屋約定使用權限，倘因而異其所有人，基於房屋一般價值甚高及其既有之使用權保護之考量，為調和土地與建物之利用關係，承認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或擬制有地上權存在之情形，尚難謂為相同，自無民法第425條之1或第838條之適用或類推適用（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641號判決先例、107年度台上字第879號、112年度台上字第22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系爭土地原為黃火山所有，黃火山於105年6月19日死亡後，由黃徐兑、黃轉成、黃義烈、黃銓榮等4人繼承，應有部分各4分之1，嗣黃轉成之應有部分由柏林公司拍定取得所有權，系爭土地再經法院判決變價分割確定，由被上訴人拍賣取得所有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㈡），則依前開說明，上訴人應對被上訴人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責任，因上訴人共有之C建物坐落在系爭土地，被上訴人即不能完全使用系爭土地，且自被上訴人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上訴人已喪失系爭土地共有之權利，其占有難認有何法律上之原因，上訴人即應拆除C建物，並將系爭土地交還被上訴人。此與民法第425條之1及第838條之1之規範意旨，係為解決同屬一人所有之土地及其上房屋，分由不同之人取得所有權時之房屋與土地利用關係，其目的在於房屋所有權與基地利用權一體化之體現，以保護房屋之合法既得使用權，而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或擬制有地上權存在之情形，尚有不同。從而，上訴人就C建物所占用之系爭土地，與被上訴人間自不成立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之租賃關係或第838條之1規定之法定地上權。

　　⒊按所謂類推適用，係就法律未規定之事項，比附援引與其性質相類似事項之規定，加以適用，為基於平等原則及社會通念以填補法律漏洞的方法，倘無法律漏洞，自不生類推適用而補充之問題（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923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查共有人於共有物分割後，於原物分割之情形，依民法第825條規定，各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因分割而得之物，按其應有部分，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責任；於變價分割之情形，全體共有人亦應對拍定人負瑕疵擔保責任乙情，已如前述，堪認共有人在特定部分土地上所興建之房屋，於共有關係因分割而告消滅時，該房屋有無繼續占用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法律已有規定，非屬法律未規定之事項，無法律漏洞，自無以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或第838條之1規定之方式，予以補充之必要。上訴人主張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838條之1規定，就C建物坐落之土地有租賃關係或擬制地上權存在等語，尚難採認。此外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於被上訴人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兩造曾就系爭土地為使用協議，或上訴人仍有其他合法占用權源，則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所有C建物並無占用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應堪採認。　

　㈢就B建物部分：

　　上訴人辯稱就B建物坐落之土地，黃銓榮與黃火山存有以建築B建物居住永久使用目的之使用借貸意思表示合致，黃火山死亡後，黃銓榮與其餘繼承人亦已就該部分土地達成默示分管契約，其後柏林公司已知其上有B建物存在，仍應買取得黃轉成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係默許B建物繼續使用土地，系爭土地經被上訴人拍賣取得所有權，應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推定黃銓榮在B建物得使用期限內，就B建物坐落之土地有租賃關係，屬有權占有等語；被上訴人則辯稱本件並無民法第425條之1之適用或類推適用等語。經查：

　　⒈按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之全部劃定範圍，各自占用共有物之特定部分而為管理者，為共有物之分管契約（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38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共有物分管之約定，不以訂立書面為要件，倘共有人間實際上劃定使用範圍，對各自占有管領之部分，互相容忍，對於他共有人使用、收益，各自占有之土地，未予干涉，已歷有年所，非不得認有默示分管契約之存在（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137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分管契約，係共有人就共有物之使用、收益或管理方法所訂立之契約，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應解為有終止分管契約之意思，是共有物經法院判決分割確定者，無論所採行分割方法為何，縱共有人於共有物分割之前訂有分管契約，亦因分割共有物而失其效力，則原來共有人之占有，除另有約定外，即難謂有何法律上之原因。僅分割方法採行變價分割時，因於該判決確定時，不當然發生共有物變賣之效果，共有物之所有權主體尚未發生變動，共有人間之共有關係應延至變賣完成時消滅而已。而分管契約既經判決分割共有物確定而消滅，共有物之用益及管理回復原來之關係，除非經共有人協議或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為決定，共有人不得任意占有使用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且不因係由同屬原共有人之人拍定取得共有物所有權而有所不同（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97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8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所辯黃銓榮與黃火山之其他繼承人就B建物坐落土地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乙事，表示沒有意見等語（本院卷第197頁），則黃銓榮與黃火山之其他繼承人，就B建物坐落之土地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之事實，固堪認定。惟縱然系爭土地之原所有權人，就B建物所坐落之系爭土地前有默示分管協議存在，依上開說明，共有物經法院判決分割確定者，無論所採行分割方法為何，縱共有人於共有物分割之前訂有分管契約，亦因分割共有物而失其效力，原來共有人之占有，除另有約定外，即難謂有何法律上之原因，僅分割方法採行變價分割時，因於該判決確定時，不當然發生共有物變賣之效果，共有物之所有權主體尚未發生變動，共有人間之共有關係應延至變賣完成時消滅而已。系爭土地既經臺南地院以系爭分割共有物事件，於111年11月24日判決變價分割，於111年12月22日確定，柏林公司執系爭分割共有物判決聲請強制執行，被上訴人在系爭執行事件中，以拍賣為原因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全部，並於113年4月3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不爭執事項㈡），則系爭土地原共有人之共有關係，至變賣完成時即已消滅，黃銓榮即令於系爭土地分割前，基於默示分管契約而占有使用B建物所坐落之土地，該分管契約亦已因裁判分割而歸於消滅，不因係由原共有人或第三人拍定取得共有物之所有權而有異，黃銓榮原基於分管契約所為之占有，即難謂有何法律上之原因，而不得再依原默示分管協議主張為有權占用。

　　⒊又按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所稱「土地及房屋同屬一人所有」包括「土地及房屋同屬相同之共有人」及「土地共有人數除與房屋相同之共有人外，尚有其他共有人」之情形在內，土地共有人倘經其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在共有土地上興建房屋，而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出賣者，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固應推斷土地承買人默許房屋承買人繼續使用土地（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惟依民法第825條規定，各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因分割而得之物，按其應有部分，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責任。共有人於共有物分割以前，固得約定範圍而使用之，但此項分管行為，不過暫定使用之狀態，與消滅共有而成立嶄新關係之分割有間，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應解為有終止分管契約之意思，故共有物經法院判決分割確定時，先前共有人間之分管契約，即生終止之效力。共有人在分管之特定部分土地上所興建之房屋，於共有關係因分割而消滅時，該房屋無繼續占用土地之權源。且因共有人間互負擔保義務，不因分割共有之土地，而與地上物另成立租賃關係，此與民法第425條之1規範意旨，係為解決同屬一人所有之土地及其上房屋由不同之人取得所有權時之房屋與土地利用關係，其目的在於房屋所有權與基地利用權一體化之體現，以保護房屋之合法既得使用權，而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之情形尚有不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09、662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97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8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⒋依前所述，黃銓榮與黃火山之其他繼承人，就B建物坐落之土地原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於形式上雖符合「土地共有人數除與房屋相同之共有人外，尚有其他共有人」之「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外觀，然依前揭說明，系爭土地原共有人之共有關係，至變賣完成時即已消滅，共有人間縱原有默示分管契約，於共有關係消滅後，其等原基於分管契約所為之占有，即無法律上之原因，上訴人於系爭土地變賣完成時，對於系爭土地已屬無權占有，此與民法第425條之1規範目的，係在於房屋所有權與基地利用權一體化之體現，以保護房屋之合法既得使用權，而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之情形尚有不同，自無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之適用或類推適用。至上訴人所舉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919號民事判決意旨，係就「房屋所有人對土地所有人原已取得基地利用權，嗣將土地或房屋出賣因致房地異主時」之情形所為之闡釋，與本件被上訴人係因系爭土地變價分割而拍定取得所有權，個案事實並不相同，尚不能比附援引於本案。況上訴人尚應對被上訴人負有交付未遭他人占用之系爭土地之擔保義務，已如前述。是上訴人辯稱依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B建物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云云，亦屬無據。

　㈣依上所述，被上訴人係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上訴人無合法權源占用系爭土地，則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黃銓榮拆除B建物、上訴人拆除C建物，並將各該占用之土地返還被上訴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八、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黃銓榮拆除B建物、上訴人拆除C建物，將占用之土地返還被上訴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及依被上訴人之聲請，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得為假執行，均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85條第1項後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林育幟

　　　　　　　　　　　　　　　　　　　

　　　　　　　　　　　　　　　　　　　法　官　余玟慧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 　　日



　　　　　　　　　　　　　　　　　　　書記官　方毓涵 





